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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 

普陀区教育学院推进校务公开民主管理实施办法

（2017年修订）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，进一步推动《普陀区教育系统校务公开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、《普陀区教育系统基层单位教代会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、《关于在普陀区教育系统推行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方案》等有关文件的贯彻落实，推动和谐校园建设，不断加强基层单位民主政治建设。

二、领导小组
组  长：杨  杰、刘友霞
副组长：王茂江、缪亚男、许晓芳
组  员：徐  政、赵 群、王萍、马俊、孙  刚、

        黎  亮、陈爱华、颜欣玮、钱正华、方红军

三、校务公开主要内容

1、单位经营管理重大决策能及时公开。

2、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方案由教代会表决通过。

3、教代会每年开展民主评议党政领导制度。

4、推进学院党风廉政建设，学院党政领导每年公开廉洁自律问题。

5、收入分配规范。

6、重大决策科学。

四、实施载体

1、充分发挥校园信息窗、校园网、微信公众号和全院大会的信息公开功能。

2、推进教代会制度建设，确保三项刚性制度的实施（重大改革事项预告制、涉及职工切身利益重大方案表决制、职代会民主评议领导干部制）。

3、发挥各类民主座谈会功能，充分听取教职工意见。

4、逐步完善学院的各项民主管理制度，以机制保障民主管理的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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